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
1、办事程序

· 市教委下发《申报通知》

· 研究者提出申报

· 学校（单位）审查、推荐、报送

· 市教委进行资格审查→组织专家评审

· 审批、立项

· 下发《立项通知》

· 签订项目合同

  2、所需资料：项目申请书、项目申请书简表、项目申请书活页、项目合同等。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题
1、办事程序

• 研究者填写结题报告书

• 学校（单位）填写意见报送市教委宣教处

• 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（通讯或会评）

• 审批结题

  2、所需资料：项目结题报告书、项目中期成果、项目最终成果以及项目研究主要内容摘要3000字以内。

语言文字科研项目实施
1、立项
　　公布科研项目→符合条件者可申报并填写“重庆市语委科研项目申请书”→市语委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→批准后向申报单位发出立项通知书。
    2、管理及验收
    A.项目执行中发生的技术路线或主要内容调整、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变动及其他重大事项→书面报告市语委办。
    B.项目年度进展报告（一年以内的项目除外）→报市语委办。
    C.项目研究结束，项目组提出验收申请→市语委办组织专家组验收→公布验收结果（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级）。
科技成果奖励
凡符合国家、教育部、重庆市科技奖励条件的成果，可经市教委初审推荐，转报上述主管部门进行评奖。
　　所需文件资料
　　（1）科技成果奖励申报书；
　　（2）科技成果鉴定证书；全套成果技术资料（研究报告、著作、论文、专利证书、图纸、测试报告等）；
　　（3）成果查新报告；
　　（4）成果应用证明材料；
　　（5）生产许可证（医药、农药、农作物品种等）。
　　联系人：曹丽莎
　　联系电话：（023）63862091
